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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 

关于 

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 

之法律意见书 

LW2023（法）字第 14 号 

致：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

公司的委托，指派申蒂律师、谢晋驰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担任鸠江区农村环境

综合治理项目非标专项债券的专项法律顾问。就本项目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是在中国注册的律师事务所，有资格依据中国的法律、法规提供本法律意见书

项下之法律意见。 

2、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法律、

法规以及有关规定，并根据本所律师对有关事实的了解和对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 

3、本所律师已对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相关的文件资料进行审查判断，并据此出具法律

意见。 

4、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项目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

同上报，并依法对本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5、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已向本所律师作出承诺，保证已全面提供了本所

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的、真实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或书面证

明，并且其提供给本所律师的所有文件的复印件均与原件相符，所有文件上的签名、印章均

为真实。一切足以影响本次发行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律师披露，且无任何隐瞒、疏漏之

处。 

6、本法律意见书所评述的事项，仅限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以前已发生和存在的事

实，并且仅就本项目有关的法律问题根据本所律师对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



同兴隆 共平安

3 

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意见。本所律师并不对有关会计、审计、评估、评级等专业事项发表

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的会计、审计、评估、评级等内容，均严格按照有关中介机

构出具的报告引述，但前述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这些内容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

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7、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

关政府部门、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或其他有关机构及部门所出具的证明文件

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8、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项目之目的而使用，除非事先取得本所律师的书面授权，任何

单位和个人均不得将本法律意见书或其任何部分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或由任何其他人予以

引用和依赖。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项目实施单位 

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为本项目实施主体，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

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207MA8P8GE86K，住所地安徽省芜湖市鸠

江区官陡街道九华北路 715号，法定代表人许晓俊，营业范围为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

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土地整治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生态恢复及生态保护服务；智能农业管理；农村

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经营；与农

业生产经营有关的技术、信息、设施建设运营等服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

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房屋拆迁服务；建筑材料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非金属矿及制

品销售（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许可项目：非煤

矿山矿产资源开采；城市建筑垃圾处置（清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本所律师认为，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系依法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具备

实施本次项目建设的主体资格。 

二、申请项目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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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名称为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项目实施单位为芜湖

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项目建设地点为芜湖市鸠江区，项目建设内容： 

（1）水生态环境系统整治工程

主要包括鸠江区沈巷镇各自然村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及鸠江区农村黑臭水体整治。 

（2）高标准农田建设工程

主要包括对鸠江区农村农田进行土地整治，并建设灌溉与排水设施、渠系建筑物以及田

间道路等。 

（3）美丽乡村建设工程

主要包括鸠江区美丽乡村公共服务及配套设施提升，人居环境治理、水体净化等工程。 

（4）基础设施配套工程

主要包括休闲农业采摘园提升建设，以及区域内生态停车场、广告牌等配套基础设施建

设。 

本项目投资额 73,308.25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为 62,487.09 万元，占总投资 88.78%；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其中债券发行费 48 万元）为 4,544.58 万元，占总投资 6.46%；工程预

备费 3,351.58 万元，占总投资 4.76%；建设期利息 2,925.00 万元，占总投资 3.99%。 

（二）申报项目的批复和许可

2022 年 11 月 30 日，芜湖市鸠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立项的批复》（鸠发改【2022】339 号），同意项目立项。 

2022年 12月 5 日，芜湖市鸠江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作出《关于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治

理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鸠发改【2022】341号），同意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023 年 1 月 9 日，芜湖市鸠江区生态环境分局出具《关于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

目环保预审意见的函》（鸠环分函【2023】1号）认为本项目可不纳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管理。 

2023 年 1 月 2 日，芜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鸠江分局出具《关于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

治理项目用地预审意见的函》（鸠自然资规【2023】11号），认为本项目无新增用地，无需办

理项目用地预审和选址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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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认为，本项目依法履行了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环评及规划等行政审批

手续，项目实施主体承诺将继续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办理相关许可、取得相关批复后依法

建设、依法管理，并接受政府及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监管和社会监督。 

三、项目的公益性 

根据《实施方案》等文件的内容，本项目建设的公益性如下： 

（1）促进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

本工程实施后青弋江流域内的水生态环境得到保护修复，可巩固黑臭水体整治成效，

减轻污染物进入长江，提高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促进鸠江区生产

发展；可改善投资环境，给商家创造了无限商机，从而带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还

可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条件、缓解城市的人口压力、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能够使流域可

持续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 

（2）推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

本项目通过全方位的农村环境治理，建设美丽乡村，推动农业、乡村休闲旅游等产业

发展，必将带动当地商业服务业、交通、邮电通信业的快速发展，随着旅游休闲人数的不

断增加，游客吃、住、行、娱乐的需求日益增大，给相关产业带来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机

遇，极大地增加了当地社会就业机会，减少待业人口，带来社会的稳定和繁荣。 

乡村产业的发展，给当地人民群众与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交往中接受外面的新思维、

新意识和新技术带来了契机，大大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的素质，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和经济

建设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强大的精神资源。 

（3）改善生活水平，提高生活质量

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工程的实施，项目所在地公共服务及配套基础设施逐步完善，项目

区内居民卫生环境质量将得到改善，疾病传播减少；将有力支持经济的发展，减轻群众对

未来环境状况的担忧，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发展经济的信心不断增

强。通过工程的实施将起到改善人民生活，提高生活质量的目的。 

（4）提高居民环境保护意识

随着项目的实施，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渗透到全社会范围中去，使城乡居民传统的生

产、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向环境友好、资源高效的生态文化转型，使普通老百姓树立了文明、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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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学、和谐的生活方式，有效激发农民群众建设美丽乡村的内生动力，增强精神自信

和主人翁意识，培育向善向上的文明乡风。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1）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

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领域要求； 

（2）项目涉及的服务业工程，符合财预【2018】34号文“优先在重大区域发展以及

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

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的领域要求。 

四、项目融资与收益平衡 

本项目总投资为 73,308.25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25,308.25万元，占项目总投资

34.52%，已由中央财政资金与鸠江区财政预算安排，满足国家发改委（国发〔2019〕26 号

文）关于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剩余 48,000.00 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的 65.48%，通过发行安徽省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方式筹措。 

根据《评估报告》，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

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

自求平衡。该项目收入来源主要为新增耕地指标调剂交易收入、休闲农业采摘分成收入、停

车场收入、广告牌收入等。

本所律师认为： 

（1）本项目总投资为 73,308.25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25,308.25万元，占项目

总投资 34.52%，已由中央财政资金与鸠江区财政预算安排，满足国家发改委（国发〔2019〕

26号文）关于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2）项目融资与收益能够达到平衡，符合财预【2017】89 号关于“应当能够产生持

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且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

专项债券还本付息的规模”的条件要求。 

五、相关文件及中介机构业务资质 

1、《财务评估报告》及会计师事务所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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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利他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就本次申请项目专项债券出具了《财务评估报

告》。根据合肥利他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的《营业执照》、《执业证书》，并经本

所律师核查，合肥利他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设立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91340111MA8N90B95M，经营范围包括审查企业会计报表；注册会计师业务。

为具备会计师事务所资质的第三方机构。

2、《法律意见书》及律师事务所资质 

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就本次申请项目专项债券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设

立于 2019 年，现持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31340000MD020983X8的《律

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本所指派律师为申蒂律师和谢晋驰律师，申蒂律师为本所的执业律

师，现持有经考核备案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3402202211414699）；谢晋驰律师为

本所的执业律师，现持有经考核备案的《律师执业证》（执业证号：13402201610694148）。

具备提供本次服务的主体资格。 

本所律师认为，为本次申报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从业资格。 

六、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芜湖市鸠江乡村振兴投资有限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与民

事行为能力，本项目符合项目实施主体的职责范围要求； 

2、本次项目已经取得了所需的部分立项、环评及用地行政审批、核准文件，项目实施

主体正在继续办理其他审批、核准文件，项目相关工作正在实施，有资金需求，具备合法性

和公益性； 

3、本项目总投资为 73,308.25 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为 25,308.25 万元，占项目总

投资 34.52%，已由中央财政资金与鸠江区财政预算安排，满足国家发改委（国发〔2019〕26

号文）关于各行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最低资本金比例的要求。 

    4、本项目具有较强的公益性且有收益，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关于“积极探索在有 

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涉及的服务业工程，符合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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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领域分类发行专项债券”的要求；本项目涉及的服务业工程，符合财

预【2018】34 号文“优先在重大区域发展以及乡村振兴、生态环保、保障性住房、公立医

院、公立高校、交通、水利、市政基础设施等领域选择符合条件的项目”的领域要求； 

5、项目具有稳定的预期偿债资金来源，能够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6、本次发行专项债券已经做好完备的偿债安排，项目建成后收入较为稳定，收益不足

以偿债的风险可控； 

7、为本次申报提供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均具备相应资质，符合法律法规。 

本法律意见书自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六份，本所留存一

份，其余五份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之目的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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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关于鸠江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项目非标

专项债券之法律意见书》签章页） 

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盖章）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 

杨  婧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____ 

谢晋驰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 ., 

律师事务所分所

执业许可证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3134000011D020983X8

北京隆安（芜湖） 律师事务所，

符合《律师法》及《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

规定的条件， 准予设立并执业。

发证机关：

发证日期：



律师事务所分所登记事项 律师事务所分所变更登记（ 一 ）

北京隆安（芜湖）律师事务所 事项 变 更 日 期

名 称 年 月 日

名 年 月 日

安徽省芜湖市镜湖区星隆国际
城B座10楼 称 年 月 日

所 、 ｀ 

.• 

年 月 日

负责人 曲迪
年 月 日

派驻律师 徐勇，刘冰清，曲迪
年 月 日

设立资产 30万元
住 年 月 日

主管机关 镜湖区司法局
所 年 月 日

批准文号
皖司许决字(2019)第369号

年 月 日

批准日期 2019年08月2T日
年 月 日








